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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控制制度
	
	



· 出納管理作業：

1.流程圖：

1.1.領據收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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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學雜費收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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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單位收入彙總表收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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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繳款通知書(繳款單)收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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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捐款收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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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付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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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當日收據 總額及黏貼  

1.7.轉帳不成功退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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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 領據收入作業：
出納管理人員收到『銀行匯款通知單』，沖銷領據再開立『收款收據』，當日結帳時彙整至『收入彙總表』入帳。
2.2. 學雜費收入作業：
2.2.1.由銀行收款之註冊費，由銀行直接存入註冊費專戶，出納管理人員按存摺上入帳金額開立『收款收據』。

2.2.2.由出納組收款之學雜費，出納管理人員先進入銷帳系統銷帳，在『學生註冊繳費證明單』上蓋收訖章，一聯收據交付學生收執、一聯交給會計室承辦人、另一聯出納組管理人員將繳費證明單彙整開立『收款收據』，當日結帳再彙整至『收入彙總表』入帳並清點現金、支票，於次日送存銀行。

2.3. 單位收入彙總表收入作業：
出納管理人員憑『單位收入彙總表』收款時，承辦人員核對『單位收入彙總表』與『收款收據』之金額是否無誤並點收款項後，在『單位收入彙總表』上蓋收訖章。列印『收入彙總表』並加蓋收訖章交收款單位留存，『單位收入彙總表』連同『收款收據』交會計室結帳。現金、支票於次日送存銀行。
2.4. 繳款通知書(繳款單)收入作業：
出納管理人員憑『繳款通知書』或『繳款單』收款。收入款務必當面點清並開立『收款收據』。『收款收據』第一聯由出納組轉交會計室，第二聯由繳款人收執，第三聯由收款單位留存。收款時收款經辦人依照『收款收據』之序號使用，並於『收款收據』上載明收款日期、繳款人(若有多人可簡略表達)、款項名稱及金額，並於經手人處蓋章，並清點現金、支票於次日送存銀行。 
2.5. 捐款收入作業：
出納管理人員收到『捐款通知單』，點清款項後開立『捐贈證明』，第一聯送會計室結帳、第二聯收據及捐款人資料轉交募委會、第三聯出納組留存，當日結帳再彙整至『收入彙總表』入帳並清點現金、支票於次日送存銀行。
2.6. 如有作廢之收款收據，應蓋上【作廢】章，第一、二聯並彙整置於當日『收入彙總表』內。
2.7. 所收款項為現金時，以庫存現金入帳，次日再以『現金轉傳票』轉存銀行帳戶並填寫『銀行存款憑條』送交銀行。

2.8. 所收款項為票據時，出納管理人員應填寫『銀行存款憑條』或『支票存款送款簿』送存銀行。如為外幣票據則依銀行規定填寫『銀行買入光票或光票託收申請書』，換算台幣超過50萬須再填寫『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送交銀行託收後入帳。
2.9. 收取之票據，原則上須為即期，如為遠期支票，須經銀行託收後，始可給據。

2.10.出納管理人員於每日結帳前應將各項收款單據交由出納主管審核確認後再編製『收入彙總表』結帳。
2.11.付款做業：
2.11.1.出納組收到會計室審核並經會計單位主管或校長簽核之『付款申請單』，須逐筆核對電子檔與紙本『付款申請單』是否一致。
2.11.2付款以轉帳或匯款為主，特殊情況下開立支票。

2.11.3.以支票付款時，其開立之票據一律劃線並且禁止背書轉讓。

2.11.4.以轉帳或匯款方式支付時，應轉匯入與付款申請單受款人相同之銀行帳戶。

2.11.5.造冊時列印轉帳匯款清冊後，簽發支票、『銀行取款憑條』，再過帳產生『支出傳票』。

2.11.6.列印『支出傳票』，檢查金額與『付款申請單』之金額是否相符，並將『支出傳票』裝訂於『付款申請單』上。

2.11.7.出納管理人員隨即在『付款申請單』、『支出傳票』及相關憑證上蓋【付訖之日期戳】，經由出納主管覆核『支出傳票』與『付款申請單』金額是否相符及支票或『銀行取款憑條』之金額與清冊總額是否相符後，送主辦會計及校長於轉帳(或匯款)清冊及支票(或銀行取款憑條)上用印。

2.11.8.支票或『銀行取款條』經主辦會計及校長用完印回到出納組，出納主管用印後送交銀行或郵局辦理轉匯款後，出納管理人員於支出傳票加蓋【轉帳或匯款日期戳】。

2.12.轉帳不成功退件處理作業：
2.12.1.銀行或郵局退回不成功之名單及金額；金額直接存入學校帳戶。
2.12.2.出納管理人員至轉帳不成功被退件收款系統，依批次號及名單處理退件收款作業。
2.12.3.系統通知付款申請單承辦人有關退件相關事宜。

2.12.4.付款申請單承辦人再至單位帳務系統﹝轉帳退件專用申請單﹞重新申請。
3.控制重點：  

3.1. 出納單位收款，屬現金、支票收款是否按規定存入銀行帳戶。

3.2. 出納單位收款作業是否製給收款收據」。

3.3. 款項已收妥後，是否於繳款單上加蓋收訖日期及經收人章。

3.4. 付款申請單是否經會計單位審核通過。

3.5. 支票或銀行取款憑條是否經主辦出納、主辦會計及校長用印。

3.6. 收取捐款時，是否開立捐贈證明。

3.7. 款項付訖後，經付人是否在「付款申請單」、「支出傳票」及「相關附件」上加蓋付訖日期及經付人。 

4.使用表單：
4.1. 繳款通知書。
4.2. 繳款單。
4.3. 收款收據。
4.4. 捐款通知單。 

4.5. 捐贈證明。
4.6. 收入彙總表。
4.7. 單位收入彙總表。
4.8. 學生註冊繳費證明單。

4.9. 付款申請單。
4.10.現金轉帳傳票。
4.11.銀行匯款通知單。
4.12.銀行存款憑條。
4.13.銀行取款憑條。
4.14.支票存款送款簿。
4.15.銀行買入光票或光票託收申請單。
4.16.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東海大學會計制度。
5.2. 出納管理手冊。



次日將收入彙總表及相關資料送交會計室





過帳


彙整至日記帳、


日報表





開立收入彙總表





開立收款收據





銀行匯款通知單





開始





























合計當日收據總額


及黏貼








現金、支票送存


銀行





次日將收入彙總表及相關資料送交會計室





過帳


彙整至日記帳、


日報表








開始





單位收款收據


單位收入彙總表





結束





交給收款單位





開立收入彙總表





開始





單位繳款


通知書





出納組合計當日收據總額及黏貼


及�





開立收入彙總表








核對捐款款項與捐款通知單金額是否相符





開立收款收據





清點現金、支票


送存銀行





        結束





次日將收入彙總表及相關資料送交會計室








過帳


彙整至日記帳、


日報表





開始





      結束





開立收入彙總表





清點現金、支票


送存銀行





付款申請單


(會計室已審核通過)





付款申請單收件作業





依受款人性質分類：


自然人


廠商


國科會、農委會








開立支票





否





是








產生轉帳清冊/磁片





開立支票/取款條





過帳





             A








   是否


轉帳/匯款





A





產生支出傳票並列印





出納組長覆核





會計主任用印





校長用印





出納組長用印





出納組承辦人





郵寄支票/


通知領取支票








轉帳/匯款





成功





否








是





轉帳不成功


退件處理





結束





裝訂支出傳票各項憑證蓋付訖戳











至轉帳被退件收款系統


依批次號及名單處理退件收款作業





銀行/郵局退回轉帳不成功之名單及金額


金額存入銀行或郵局帳戶





開始











轉收款開立收款收據








系統通知付款申請單


承辦人有關退件相關事宜








付款申請單承辦人再至單位帳務系統﹝轉帳退件專用申請單﹞重新申請





自然人包括教職員生及校外人士





蓋轉帳/匯款日期戳





收款收據第一聯交會計室、第二聯送交領據申請人、第三聯出納組留存





      結束











領據沖銷





繳款單





過帳


彙整至日記帳、


日報表





第二聯收據及捐款人資料轉交募委會





























核算單據總額與支票、匯票、信用卡、現金是否相符








出納組核算款項





次日將收入誨總表及相關資料送交會計室





開立捐贈證明








付款流程











產生收入彙總表





      結束





次日將收入相關資料送交會計室





過帳


彙整至日記帳、


日報表





合計當日收據


總額及黏貼





  進入銷帳


系統銷帳





出納組收款





否





是





     結束





清點現金、支票


    送存銀行





開立收入彙總表





開立收款收據





銀行將註冊費


存入註冊費專戶





是否按規定


至銀行繳費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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